三凤镇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事项名称
	对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许可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事项名称
	对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和道路、河道两旁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许可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事项名称
	对在乡（镇）、村规划区域内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内空闲地进行住宅建设的许可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序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事项名称
	对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农村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的许可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序号
	6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权力事项名称
	对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的许可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 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的审核意见；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决定责任：在规定时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事后监督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2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征收

	权力项目名称
	为应对突发事件对单位和个人财产的征用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收费标准，以及其他应当公示的内容，并按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依据收费标准，按照建筑面积对收取费用进行核实。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配套费缴费通知单。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3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裁决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的裁决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裁决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有关规定及规范，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裁决责任：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作出处理意见，报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制作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裁决书。

4.执行责任：裁决生效后，争议双方应当自觉履行。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3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裁决

	权力项目名称
	对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争议的裁决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裁决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根据有关规定及规范，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裁决责任：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作出处理意见，报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制作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裁决书。

4.执行责任：裁决生效后，争议双方应当自觉履行。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4

	序  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行政权力名称
	对在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 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种植植物、堆放物品，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强制拆除、砍伐或者清除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催告责任：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2.决定责任：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应当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履行法定的程序，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3.执行责任：查封、扣押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4.事后监管责任：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强制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4

	序  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行政权力名称
	对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强制制止、铲除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催告责任：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2.决定责任：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应当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履行法定的程序，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3.执行责任：查封、扣押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4.事后监管责任：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强制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4

	序  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行政权力名称
	对受到地质灾害威胁且情况紧急时的强制避灾疏散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催告责任：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2.决定责任：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应当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履行法定的程序，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3.执行责任：查封、扣押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4.事后监管责任：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强制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4

	序  号
	4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行政权力名称
	对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逾期不改正的强制拆除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催告责任：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2.决定责任：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应当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履行法定的程序，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3.执行责任：查封、扣押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4.事后监管责任：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强制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4

	序  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强制

	行政权力名称
	防汛工作遇到阻拦和拖延时，经批准后，组织强制实施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催告责任：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2.决定责任：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应当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书面报告，并经批准。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履行法定的程序，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3.执行责任：查封、扣押限于涉案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不得查封、扣押公民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4.事后监管责任：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强制执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5

	序  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地质灾害险情的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XXXX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5

	序  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环境保护隐患的检查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XXXX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5

	序  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秸秆禁烧区开展秸秆焚烧现场检查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XXXX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5

	序  号
	4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乡（镇）、村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的检查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XXXX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5

	序  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水库大坝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河长制）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XXXX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5

	序  号
	6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XXXX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5

	序  号
	7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XXXX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5

	序  号
	8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XXXX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5

	序  号
	9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消防安全的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XXXX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6

	序号
	1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和敬老、养老、助老成绩显著的组织、家庭或者个人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6

	序号
	2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成绩显著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委员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6

	序号
	3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的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综合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6

	序号
	4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6

	序号
	5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在军人抚恤优待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6

	序号
	6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在改善安全生产条件、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参加抢险救援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以及举报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重大安全隐患的有功人员的表彰和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6

	序号
	7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在退耕还林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6

	序号
	8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显著成绩的残疾人，对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为残疾人服务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6

	序号
	9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组织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6

	序号
	10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在促进就业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7

	序号
	1

	权利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处罚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对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处罚行为，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时应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7

	序号
	2

	权利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城市、镇和乡、村规划区内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未按批准用途进行临时建设的、临时建设超过批准规定期限不拆除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改变经批准的临时建（构）筑物使用性质或者转让、出租抵押等的处罚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对在城市、镇和乡、村规划区内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未按批准用途进行临时建设的、临时建设超过批准规定期限不拆除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改变经批准的临时建（构）筑物使用性质或者转让、出租抵押等的处罚行为，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时应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7

	序号
	3

	权利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村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村镇规划修建住宅的处罚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对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村民未经批准或者违反村镇规划修建住宅的处罚行为，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时应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7

	序号
	4

	权利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以及道路两旁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对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以及道路两旁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处罚行为，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时应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7

	序号
	5

	权利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乱堆粪便、垃圾、柴草、杂物，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处罚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对损坏村庄和集镇的房屋、公共设施；乱堆粪便、垃圾、柴草、杂物，破坏村容镇貌和环境卫生的处罚行为，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时应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表2-7

	序号
	6

	权利类型
	行政处罚

	权力项目名称
	对自用船舶所有人拒不进行自用船舶登记或者自用船舶不按照限定区域航行；超载、非法载客和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处罚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案责任：发现对自用船舶所有人拒不进行自用船舶登记或者自用船舶不按照限定区域航行；超载、非法载客和从事营业性运输的处罚行为，予以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或检查时应制作笔录，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送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处理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的依法处理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3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的备案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4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的依法处理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5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依法处理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6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

	责任主体
	财政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7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农村设置公益性墓地的审核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8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提供的供养服务不符合要求的依法处理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9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未按规划审批程序批准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的，责令退回占用的土地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0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村民住宅建设开工的审查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1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村民在村镇区域内进行住宅建设需占用耕地的审核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2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临时便民服务摊点设置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3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在乡道、村道的出入口规范设置必要的限高、限宽设施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4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乡道、村道规划及其项目库编制和村道大中修养护工程年度计划的参与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5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颁证、换发、补发的初审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6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调解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7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流动人口未依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的处理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8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再生育申请的受理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19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申请病残儿医学鉴定者情况的审核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0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违反《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1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紧急情况下，对生产经营单位的责令暂停作业

	责任主体
	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2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审核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国土与村建）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3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贫困户、贫困村的审查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4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处理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5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的制止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6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发现违法焚烧秸秆的制止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7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已登记应征公民的体格检查和相关审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8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29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有关社会救助的审核(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住房救助、医疗救助、受灾救助、临时救助)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8

	序号
	30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农村自办宴席管理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立项责任：核实是否具备立项等前期手续。

2.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发布备案责任：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结果进行及时发布，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5.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9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给付

	权力项目名称
	森林病虫害防治费用的适当扶持或补助

	责任主体
	经济发展话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

2.审查责任。审查申报表，核对相关证明材料。由村民代表会议审议、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初审、镇人民政府审核。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在申请表上签署办理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解释原因。

4.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评价、检查，相关材料备案保存。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给付

	权力项目名称
	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扶养能力的老年人供养或救助

	责任主体
	社会服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之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

2.审查责任。审查申报表，核对相关证明材料。由村民代表大会审议、民政部门初审、镇人民政府审核。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在申请表上签署办理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解释原因。

4.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评价、检查，相关材料备案保存。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10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中国内地公民婚姻登记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应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初审机关受理或不予受理资质认定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公示办理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及时审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当事人。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审批意见 。

3．决定责任：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准予给予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应申请人申请依法对行政确认事项作出是否准予变更或延续的决定。

4．送达责任：作出审批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评价、检查，相关材料备案保存。。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10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兵役登记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应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初审机关受理或不予受理资质认定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公示办理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及时审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当事人。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审批意见 。

3．决定责任：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准予给予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应申请人申请依法对行政确认事项作出是否准予变更或延续的决定。

4．送达责任：作出审批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评价、检查，相关材料备案保存。。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2-10

	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或灵活就业的，办理就业登记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应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初审机关受理或不予受理资质认定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公示办理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及时审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当事人。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审批意见 。

3．决定责任：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准予给予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应申请人申请依法对行政确认事项作出是否准予变更或延续的决定。

4．送达责任：作出审批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评价、检查，相关材料备案保存。。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13778728338


附件3（附件3为赋权事项，参照附件2编制）

